                  办理独生子女证审批手续

一、办理对象
2016年1月1日前出生的我校教工子女，2016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子女不再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二、所需证件

1、夫妻双方户口本
2、夫妻双方身份证
3、夫妻双方结婚证
4、孩子出生医学证明

5、经本人所在单位计生委员签字并加盖本单位公章的《独生子女证明》(证明格式可到总务处计生办网页下载)

三、办理

1、孩子户籍在盘城镇的我校教工自行下载打印《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领表》一式三份，填写完整后携带上述证件原件及复印件（须留存我校计划生育办公室）到夫妻双方单位计划生育部门盖章后到盘城社区卫生院三楼计生科办理即可。

2、孩子户籍不在盘城的教工可到孩子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城市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领表》，填写完整后携带上述证件原件及复印件（须留存我校计划生育办公室）到夫妻双方单位计划生育部门盖章，最后由街道办事处负责审核办理。
